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醫事檢驗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函 

                            
會址：臺中市西區 403忠明南路 303 號 6樓之 1 

電話：(04)2301-6663  傳真：(04)2301-6311 

http://www.mt.org.tw       

E-mail：tamt2000@gmail.com 

聯絡人：謝佳儒 

 

受文者：各縣市醫事檢驗師公會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7年 03月 26日 

發文字號：(107)醫檢全聯字第 107022號 

速    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    件：如說明段三 

 

主旨：為表揚服務傑出醫檢師及對本會事務具熱忱貢獻，足以樹立楷模發揚醫檢

之光者，請協助提報貴會所屬會員接受表揚。 

 

說明：  

一、 表揚服務傑出醫檢師需為從事醫事檢驗相關業務之有效會員。 

二、 請貴會於 107年 4月 10日前將符合資格之會員統計造冊後連同檢附證件資

料俱文提報本會，伺本會審核通過後，將於第 12屆第 3次會員代表大會中

公開表揚。 

三、 隨函檢附本會服務傑出醫檢師遴選作業要點及推薦表(如附件 1、2)，請卓

參並依相關事項配合辦理。 

四、 貴會提報之傑出醫檢師將由本會理事會審核通過後於 107年 4月 18日於本

會網站 http://www.mt.org.tw公告。 

 

 

正本收文者：各縣市醫事檢驗師公會 

副本收文者：本會秘

檔    號： 

保存年限：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醫事檢驗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服務傑出醫檢師遴選作業要點 

 
一、 為表揚社團法人中華民國醫事檢驗師公會全國聯合會（以下簡稱本會）服務傑出醫檢師

及對本會事務具熱忱貢獻，足以樹立楷模發揚醫檢之光者，特訂定傑出醫檢師遴選作業

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 表揚服務傑出醫檢師需為從事醫事檢驗相關業務之有效會員，每年度遴選特優名額三名。 

三、 遴選條件：凡符合前條表揚類別，且具有下列事蹟之一，足以為醫檢楷模者，均可被推

薦為候選人。 

（一） 參加國際競賽獲得優異成績或榮獲國家頒獎者。 

（二） 創業或經營企業有顯著成就者。 

（三） 投入社會公益、國家建設有特殊貢獻者、主持機構或團體成效卓著並裨益社會，

足資表率者或曾獲社會公開表揚者。 

（四） 對本會之服務或發展有特殊貢獻者。 

（五） 其他優異事蹟足資楷模者。 

四、 推薦方式： 

（一） 由各地方公會推薦。 

（二） 由各機關、主管推薦。 

五、 承辦單位應於選拔前通知各地方醫檢師公會，公開推薦傑出醫檢師候選人若干名，並詳

列優良事蹟，依審查方式彙辦。 

六、 審查方式：分「初選」、「複選」與「核定」三階段辦理。 

（一） 初選： 

各公會彙整推薦表，依醫檢師之傑出事蹟進行審查，且經地方公會理監事會議通

過，提送本會初選，通過初選者為傑出醫檢師候選人，具備提交遴選委員會複選之

資格。 

（二） 複選： 

遴選委員會由理事長指派本會理事、監事委員 7名擔任之，理事長為召集人，公共

事務委員會召集人為執行秘書，開會議決複選名單。複選審查會議應有三分之二以

上(含)委員出席，並經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含）同意為通過。委員如為候選人，

則於會議審核中應迴避。 

（三） 核定：複選名單經本會理監事會決議核定後，於會員代表大會公開表揚。 

七、 表揚方式： 

（一） 於會員代表大會公開表揚，頒發獎牌及獎金。 

（二） 具體事蹟將刊登於大會手冊，並公開於網站上廣為宣傳，以彰顯其成就。 

八、 本遴選活動所需經費由承辦單位於年度預算中編列。 

九、 本要點經理監事會決議通過，陳理事長核定後發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醫事檢驗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107 年度 傑出醫檢師推薦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受推

薦人

基本

資料 

姓名 

中文： 性別 □男   □女 

二吋半身照片 

英文： 生日  年  月   日 

聯絡 

資料 

電話（宅）：（  ）-       （公）：（  ）-   

手機：                 E-mail：： 

通訊地址：□□□□□ 

學 

經 

歷 

最高學歷   學校        科/系、學程/所（碩/博） 畢業 年 月 

現職單位  職稱  

其他經歷  

 

傑出

事蹟 

 

 

推薦

單位 

單位名稱  推薦人姓名  

聯絡電話  現職職稱  

推薦單位戳章 
 

單位主管簽名  

審查 
初選 

（地方公會） 

□通過 □未通過 

簽章：                 

複選 

（遴選委員會） 
□錄取   □未錄取 

附註：1.「傑出事蹟」請條列式詳舉具體事蹟，如有附件佐證資料請裝訂成冊。 

      2.本表請寄(送)至各地方醫檢師公會彙辦。 


